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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罗普斯金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健

－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７６８２１１ －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４９８０３７ －

电子信箱

ｄｉ０２＠ｌｐｓｋ．ｃｏｍ．ｃｎ －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１３８，６４７，８５１．３０ １，１０４，９８８，５３４．８４ ３．０５％ ９６３，７９７，０２５．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４，４２６，８８０．９４ ８６，９９４，６５７．２６ －２．９５％ ６６，２２６，３４８．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８４，１２９，１４６．８４ ８７，４８７，７２４．５８ －３．８４％ ６８，４２４，７８６．７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３６，１１５，９５６．９４ ８８，２０７，６４０．６３ ５４．３１％ ７７，４２２，９５７．２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３ ０．３５ －５．７１％ ０．２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３ ０．３５ －５．７１％ ０．２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６．５９％ ７．１９％ －０．６％ ５．６３％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１，４５１，３０２，５８９．０４ １，３９８，６３４，１４７．８８ ３．７７％ １，３２７，１４６，９０１．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３０６，４１５，０６４．３３ １，２５８，１２９，７２３．４２ ３．８４％ １，１８４，９０９，１５６．３０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２２，７１６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

末股东总数

２１，９３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普斯金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６９．９６％ １７６，４９４，０８０ １７６，４９４，０８０

钱芳 境内自然人

４．６７％ １１，７８５，９２０

黄书康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５６９，６００

许为民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６％ ４０１，３０３

中国建设银行

－

摩根士丹利华

鑫多因子精选

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１４％ ３４４，３２２

王新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１％ ２７３，６２８

范新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９％ ２３７，７２９

陈笑笑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９％ ２３１，８６２

潘宁香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８％ ２１０，０００

新疆金富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０８％ ２０２，６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就本公司所知晓的范围内

，

上述前十大股东之间

：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２０１２

年全球经济仍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深度调整期，整体复苏路程艰难曲折。 报告期内，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明显放缓、欧

洲债务危机的持续恶化、美国经济复苏放缓等利空因素影响下，国际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纷纷从年初高位大幅回落，其中公司主

要原材料电解铝全年价格运行区间呈整体下移的局面。在整体经济活跃度降低的背景下，

２０１２

年国内原铝消费市场持续降温，增

速较

２０１１

年进一步放缓，建筑房地产、交通运输、电子电力等主要原铝消费行业高速增长时期已经结束，刚性需求正将成为拉动

原铝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

面对严峻且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公司坚持以产品研发创新为主、继续深入推进市场覆盖区域、不断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充

分利用自身品牌、产品及营销渠道优势，保证了主营业务销量的稳定增长。

（二）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体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

，完成销售收入

１１３

，

８６４．７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５％

；利润总额

９

，

９９０．０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８

，

４４２．６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９５％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募集资

金项目还未建设完成，在现有产能条件下，通过科学合理生产调度体系，全年完成销量

４．７８

万吨，产能利用率超过

９０％

，公司整体

经营保持稳定健康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利润构成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１，１３８，６４７，８５１．３０ １，１０４，９８８，５３４．８４ ３．０５％

营业成本

９４５，９６４，８５５．４３ ９２０，７５３，０８６．１５ ２．７４％

销售费用

６２，１９７，４４３．０５ ６３，２１８，１７４．４７ －１．６１％

管理费用

４０，６６５，８０８．２７ ３５，０１２，２７９．７７ １６．１５％

财务费用

－１４，２６６，３９４．６５ －２２，１４６，１１０．８７ －３５．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４，４２６，８８０．９４ ８６，９９４，６５７．２６ －２．９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６，１１５，９５６．９４ ８８，２０７，６４０．６３ ５４．３１％

研发投入

５２，８７８，５７６．４０ ４４，３７２，２８８．２９ １９．１７％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

８４

，

４２６

，

８８０．９４

元，较

２０１０

年上涨

２７．４８％

，未能达成年初设定的“利润指标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４０％

”

的目标，主要原因有（

１

）受国家宏观房地产调控的影响，公司全年销售量尽管在报告期内有所增长，但未能达到预期的销量目标；

（

２

）原铝价格在整年度内的价格区间不断下移，影响了公司产品的毛利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建筑铝型材依旧是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其中建筑铝幕墙型材通过加强设计研发力度，销量较去年

增长明显。本年度公司建筑铝型材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２

项，共有

２

项产品获得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

１６

款节能气密窗产品获得中国

质量认证中心节能产品认证，完成

２

款新型节能平开气密窗的开发，建立区级铝合金门窗系统技能大师工作室。

报告期内，公司工业铝型材业务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调整以及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其产品主要应用领域已逐渐转向汽车

配件，汽车领域的工业型材产品销量占工业型材总销量比已接近

２５％

，此外，本年度公司共申请工业型材生产及产品专利

１２

项，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８

项，这为公司未来工业铝型材市场的开拓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报告期内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情况总体良好，但受客观条件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推进有些延迟，具体情

况如下：

１

、公司黄埭新厂区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项目”、“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因外围电力配套设备未能如期铺设到位，

经与地方政府及电力公司多次协商后，项目预计可投入生产日期将由原计划的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推迟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报告期内，公司拟投资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由于项目用地问题还未能妥善解决，故该项目还未正式实施；

３

、公司拟异地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亦因项目用地迟迟未能与相关地方政府达成一致协议，在报告期内均未正式实施。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中，就异地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进行了调整，终止原计划于四川省（或

重庆市）、陕西省新建

２

个节能门窗项目，同时确定在天津市北辰科技园区设立天津门窗子公司实施“年产

２０

万平方米节能门窗项

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

告。

报告期内，公司现有老厂区整体搬迁事宜还未有实质性进展，截止本报告披露前，公司未与政府就搬迁事宜达成任何协议。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以现场及通讯

方式在江苏省苏州市阳澄湖中路

３１

号公司

２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

形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其他列席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

５

名，现场参会董事

４

名，通讯方式参会董事

１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钱芳女士主持，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公司独立董事黄鹏先生、潘家柱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

职。 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三、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及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就该报告发表的独立核查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四、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２０１２

年度）的议案》；

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２０１２

年度）》及保荐机构发表的核查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五、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３

，

８６４．７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８

，

４４２．６９

万元，较上年同

期减少

２．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３

元，较上年同期下跌

５．７１％

；净资产收益率

６．５９％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０．６％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１

，

４５１

，

３０２

，

５８９．０４

元，较期初增长

３．７７％

，净资产

１

，

３０６

，

４１５

，

０６４．３３

元，较期初增长

３．８４％

。

六、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按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８

，

２９０

，

５９９．７９

元后，本年度实际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

２９８

，

２６０

，

６０３．０１

元，公司拟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的总股本

２５

，

１３０．１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５０

，

２６０

，

３６０

元，经上述分配后，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２４８

，

０００

，

２４３．０１

元。公司本年度利润分配

不送

／

转增股。

七、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八、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全文和监事会、保荐机构核查意见及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报告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九、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的意见：经审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

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是客观的，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聘请的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工作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的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

项工作，因此，同意公司继续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审计机构。

十、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申请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整（或等额外币）授信额度。

公司以信用方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整（或等额外币）授信额度。

公司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７００

万元整（或等额外币）授信额度。

十一、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核查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十二、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核查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十三、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内部治理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重新修订及制定了部分公司内部治理管理制度，具体如

下：

（

１

）重新修订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２

）重新修订了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３

）制定了公司《理财产品业务管理制度》。

上述制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十四、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案》，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于调整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公告》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核查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十五、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窗子公司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窗子公司的公告》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核查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十六、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十七、公司以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相关议案。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2013-017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周一）上午

１０

点

２

、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审议《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调整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窗子公司》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３０

２

、登记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３１

号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方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信函以收到

邮戳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夏金玲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７６８２１１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４９８０３７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３１

号

邮编：

２１５１３１

２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９日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下称“受托人”）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

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本次授权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公司（本人）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１

、 审议《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 审议《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 审议《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４

、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５

、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６

、 审议《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７

、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８

、 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９

、 审议《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窗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１０

、 审议《关于终止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２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特别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在“同意”、“反对”、“弃权”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

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

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９

日在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珑梅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

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２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３

、

２０１２

年，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内部控制总体是有

效的。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三、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四、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五、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六、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能够认真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

２０１２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鉴证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相符。公司

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内容与承诺投入项目内容未发生变化，公司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进度、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等事项，

均按照相关制度履行了审核流程并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监管情况良好，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而且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七、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聘请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工作中，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的

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审计机构。

八、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

２

亿元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九、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合计

１

亿元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在确保公

司正常经营、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

十、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案》，并同

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公司本次调整天津节能门窗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额度和终止使用超募资金于四川省（或重庆市）、陕西省投资新建

２

个

节能门窗项目是基于对项目推进过程的实际状况充分了解后做出的决策，该次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发生，我们同意公司调整上述投资项目。

十一、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窗子公司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经审核，公司使用天津年产

２０

万平米节能门窗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额度

４

，

５００

万元以投资注入方式设立天津门窗子公司，符合

公司战略规划，有助于推进项目顺利进行，有利于公司主营产品铝建筑型材的未来发展，符合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公司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该项

议案。

十二、公司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总计

２

亿元用于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产品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其中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

１

亿元，全资子公司苏州铭德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德铝业）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

亿元。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３１８

号文 《关于核准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９２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８６

，

２４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３

，

３６２．２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为

４３

，

９６４．２０

万元。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安永华明（

２０１０

）验字第

６０５８９９９７＿Ｂ０１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１

、募集资金项目投资实施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累计投入

４２

，

２２１．９１

万元，具体项目使用计划及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 集 资 金 计 划

投入金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额

未使用募集资金

余额

年产

５

万吨铝合金挤压材项目

（

注

１

）

４３

，

６３８ ３１

，

４８４．３０ １２

，

１５３．７０

购置

２８５

亩工业用地

（

注

２

）

６

，

５３８．８３ ６

，

５３８．８３ ０

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

（

注

３

）

６

，

０００ ３

，

６２４．７８ ２

，

３７５．２２

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

（

注

４

）

１２

，

０００ ５７４ １１

，

４２６

异地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

（

注

５

）

１０

，

０００ ０ １０

，

０００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注

６

）

５

，

０００ ０ ５

，

０００

合计

８３

，

１７６．８３ ４２

，

２２１．９１ ４０

，

９５４．９２

注

１

：

２０１１

年，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使用额

度》的议案，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５

万吨铝合金挤压材项目投资总额从

３９

，

３９８

万元调整至

４３

，

６３８

万元，新增投资

４

，

２４０

万

元使用超募资金。

注

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用权的议案》，公司在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购买

３９５

亩工业用土地使用权，其中

２８５

亩土地使用权

使用超募资金购买。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

，

５３８．８３

万元用于

２８５

亩工业用地使用权的购置支出，相

关手续已全部已办理完毕。

注

３

：

２０１１

年，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投资

新建“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 后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年产

６

万

吨铝合金熔铸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新设立的子公司苏州铭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恒金属”）实施。 该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第二季度正式启动。

注

４

：

２０１２

年，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七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投资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铭德铝业有限公司，该项目由于用地问题尚未解决，故还未正式动工

建设，已使用的

５７４

万元募集资金为设备采购预付款。

注

５

：

２０１２

年，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七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在异地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由于未找到合适的项目用地，该等项目均未正式实施。

注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

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笔资金未转出。

２

、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４３

，

４０６．２４

万元（含利息），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具体存放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或子公司 募集资金余额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

，

３１７．１１

苏州铭德铝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６１１．７１

苏州铭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２

，

４７７．４２

三、募集资金暂时闲置情况及原因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年产

５

万吨铝合金挤压材”项目共计投入

３１

，

４８４．３０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１２

，

１５３．７０

万元，由于设

备及配套设施等均有一部分款项需项目验收完毕后支付，故剩余募集资金部分暂时处于闲置状态。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拟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于异地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由于异地项目用地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

决，故拟定项目未正式实施，募集资金暂时处于闲置状态。

３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资子公司铭德铝业“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共计投入

５７４

万元（设备采购预付款），剩余募集资

金

１１

，

６１１．７１

万元（含利息），由于铭德铝业拟投资新建的工业用铝材项目所需用地问题也还未解决，该项目还未正式动工建设，

故募集资金暂时处于闲置状态。

四、理财产品投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额度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用于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闲置资金额度总计

２

亿元。 其中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

亿元；全

资子公司铭德铝业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

亿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２

、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

１２

个月）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涉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品种。

３

、投资期限

投资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４

、审批程序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６

、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具体投资活动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必要

时可外聘人员、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对投资品种、止盈止亏等进行研究、论证，提出研究报告。

７

、信息披露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信息，包括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限、收益等，将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披露，并在定期半年报及年报中

予以披露。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拟投资的理财产品品种已限定为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理财产品，且有保本承诺，安全性好，风险较低。

公司已制定《理财产品业务管理制度》，对投资理财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核流程、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同时公司将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

度，严控风险。

六、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１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资金周转，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的正常发展。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七、其它事项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违背公司

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时候所做的承诺。

八、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时机，阶段性投资于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且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情形，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

２

亿元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

２．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

２

亿元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３．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罗普斯金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且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情形，未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 保荐机构对罗普斯金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无异议。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窗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案》，公司将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５００

万元于天津投资新建“年产

２０

万平方米节能门窗生

产项目”。 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公司拟使用上述节能门窗项目的超募资金使用额度

４

，

５００

万元以投资注入方式设立天津子公司

并全部用于该节能门窗项目。

本次拟于天津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暂定名为“天津罗普斯金门窗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

２

、审批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

窗子公司》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全资天津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罗普斯金门窗有限公司（暂定名）

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法定代表人：吴明福（拟定）

注册地址：天津市北辰区科技园区

拟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安装防盗门窗、新型铝木复合门窗、金属门窗；加工、销售铝合金（铝木）型材、玻璃、橡胶密封条、毛

刷条、五金等门窗配件及附件。

四、其他事项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设立子公司事宜后，子公司将按照募集资金相关规定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与母公司、银行、保荐

机构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五、设立天津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设立天津门窗子公司，旨在实施“年产

２０

万平方米节能门窗生产项目”建设，促进项目顺利推进。 该项目实施完成

后，一方面将有效解决公司铝建筑型材产品在国内北方地区销售交付周期长的问题，提高公司在北方市场的产品整体销售量，另

一方面通过产品线延伸服务，进一步加强公司的品牌效应，提升公司整体竞争优势。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专项报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相关监管、格式指引的规定，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３１８

号文《关于核准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９２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２２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６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人民币

１８

，

４９８

，

０００．００

元后，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人民币

８４３

，

９０２

，

０００．００

元；另扣除其他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０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３３

，

６２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以上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出具安永华明（

２０１０

）验字第

６０５８９９９７＿Ｂ０１

号

验资报告。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２２

，

２１９

，

１００．８０

元，均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其中：本年度使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

２０３

，

３３９

，

５１５．６５

元，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２１８

，

８７９

，

５８５．１５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２２

，

２１９

，

１００．８０

元。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４３４

，

０６２

，

４０８．３９

元，其中：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２９３

，

１７１

，

０８５．４８

元；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苏州铭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铭恒金属”）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２４

，

７７４

，

１８８．８２

元，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苏州铭德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德铝

业”）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１６

，

１１７

，

１３４．０９

元。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与募集资金专户年末余额两者合计与本公司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８３３

，

６２２

，

０００．００

元的差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６５９

，

５０９．１９

元，系募集资金累计收到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

后的净额。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存款利息为人民币

２２

，

６７５

，

６９６．３０

元，本年度收到存款利息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４４

，

９８７．２８

元，

以前年度累计收到存款利息为人民币

７

，

６３０

，

７０９．０２

元；募集资金专户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为人民币

１６

，

１８７．１１

元，本年度银行手

续费支出为人民币

１０

，

４３６．８４

元，以前年度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为人民币

５

，

７５０．２７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

金管理的通知》精神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并修订了《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并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披露等进行了规定。 该管理办

法经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进行了修订。

根据管理办法要求，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铭恒金属、铭德铝业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及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对于所有募

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本公司预算范围内，由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财务部门审核、总经理审批，项目

实施单位执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本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

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中，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新建年产

６

万吨铝合

金熔铸项目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本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投资新建“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

６

万吨熔铸项目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实施的议

案》，该议案进一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中获得审议通过。 根据该议案，“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

熔铸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本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铭恒金属，项目实施内容不变。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本公司、铭恒金属及保

荐机构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本公司及铭恒金属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新建“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进行募集资金专户专项监管。 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

项目的议案》，该议案进一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中获得审议通过。 根据该议案，本公司拟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投资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铭德铝业，

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以本公司增资的方式投入铭德铝业。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投入铭

德铝业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设立的验资专户。 该笔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转入铭德铝业设立的募集资金专

户。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本公司、铭德铝业及保荐机构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本公司及铭德铝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进行募集资金专户专项监管。 四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为提高本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本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内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

单及通知存款方式存放。 本公司承诺上述定期存单及通知存款到期后，账户内的资金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账户或以存单方式续

存，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铭恒金属及铭德铝业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活期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账号 存款方式 金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支行

１１０２０２６５２９１０００７０２２７

活期存款

４３

，

１７１

，

０８５．４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市相城支行

５４５６５９４４４７８８

活期存款

４

，

４４４

，

１８８．８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市相城支行

４５８５６０５６３７２９

活期存款

２８１

，

６５７．７５

合计

－－ ４７

，

８９６

，

９３２．０５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存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的募集资金定期存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入方式 存单号 存入日期 金额

６

个月定期存款 苏

Ａ００００７６２０

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定期存款 苏

Ａ００００７６１６

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定期存款 苏

Ａ００００７６１７

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起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注：以上定期存款均为到期自动续存，提取时一次性结息。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铭恒金属存放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的募集资金定期存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入方式 存单号 存入日期 金额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３６３７２７

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起

２０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注：以上定期存款为到期自动结息并自动续存。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铭德铝业存放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的募集资金定期存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入方式 存单号 存入日期 金额

３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４４１８６３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

１４

，

２０９

，

０２３．０６

３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４４１８６２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

１５

，

２２３

，

９５３．２８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４４１８６１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

４０

，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４４１８６０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

４５

，

７４２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 １１５

，

８３５

，

４７６．３４

注：以上定期存款均为到期自动结息并自动续存。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

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超额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８３３

，

６２２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超额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４３９

，

６４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第十四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已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５

，

３８８

，

３０２．８３

元购买了工业用地使用权。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使用额度的议案》，该议

案进一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获得审议通过。 根据该议案，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项目”的投资额度进行了调整。 经调整后，该项目新增投资人民币

４

，

２４０

万元，投资额由原人民币

３９

，

３９８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４３

，

６３８

万元，项目投资方向及实施内容均保持不变，新增投资全部来源于募集资金超募部分。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新建年产

６

万吨铝合

金熔铸项目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本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投资新建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

６

万吨熔铸项目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实施的议

案》，该议案进一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中获得审议通过。 根据该议案，“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

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本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铭恒金属，项目实施内容不变。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

项目的议案》，该议案进一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中获得审议通过。 根据该议案，本公司拟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投资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铭德铝

业。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

议案》，该议案进一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中获得审议通过。 根据该议案，本公司拟使用超募资

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该议案进一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获得审议通过。 根据该议案，本公司拟使用超

募资金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铭恒金属，补充其“年产

６

万吨

铝合金熔铸项目”正式投产后所需的流动资金，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

附件、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９日

附件、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３，３６２．２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３３３．９５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４２，２２１．９１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３）＝

（２） ／ （１）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

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

项目

（

注

１）

否

３９，３９８．００ ３９，３９８．００ １６，１３５．１７ ３１，４８４．３０ ７９．９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７５４．７０

否

注

２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３９，３９８．００ ３９，３９８．００ １６，１３５．１７ ３１，４８４．３０ －－ －－ ２，７５４．７０ －－ －－

超募资金投向

：

购买工业土地使用权 否

６，５３８．８３ ６，５３８．８３ － ６，５３８．８３ １００．００％ －－ －

不适用 否

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

项目

（

注

１）

否

４，２４０．００ ４，２４０．００ － －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不适用 否

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

目

否

６，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３，６２４．７８ ３，６２４．７８ ６０．４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不适用 否

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 否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５７４．００ ５７４．００ ４．７８％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不适用 否

节能门窗项目 否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 － －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

（

如有

）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如有

） －－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４３，７７８．８３ ３８，２７８．８３ ４，１９８．７８ １０，７３７．６１ －－ －－ －－ －－ －－

合计

－－ ８３，１７６．８３ ７７，６７６．８３ ２０，３３３．９５ ４２，２２１．９１ －－ －－ ２，７５４．７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

体项目

）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项目

”

及

“

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

”

建设及进展情况正常

，

但由于政府有关电

力配套设施未如期铺设并安装到位

，

故上述项目投产时间将有所延迟

，

预计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后可投入使用

。

报告期内

，“

年产

５

万吨

铝挤压材建设项目

”

先期投入部份已形成的产能未能达到预计效益

，

主要原因详见注

２。

铭德铝业拟建的

“

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

”，

由于尚未能就建设用地问题与地方政府达成一致

，

故截止目前还未正式动工建设

，

具体启动时间暂无法确定

，

故该项目的预计完成时间由原先计划的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末推迟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

。

截止目前

，

该项目已投入的募

集资金主要用于支付设备采购的预付款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本公司超募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

４３，９６４．２０

万元

，

累计实际使用超募资金共计人民币

１０，７３７．６１

万元

，

具体如下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第一届董事第十四次会议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

本公司拟在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购买

３９５

亩工业用土地使用权

，

其中

２８５

亩土地使用权将使

用超募资金购买

，

金额为人民币

６，５３８．８３

万元

。

上述

３９５

亩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手续已在

２０１０

年底前全部完成

。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

公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调整募

集资金项目使用额度的议案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项目

”

的投资额度进行了调整

。

经调整后

，

该项目

新增投资人民币

４，２４０

万元

，

投资额由原人民币

３９，３９８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４３，６３８

万元

，

项目投资方向及实施内容均保持不变

，

新增投

资全部来源于募集资金超募部分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该项目尚未发生使用超额募集资金的情况

。

关于调整

“

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

建设项目

”

投资额度的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投资新建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的议案

》，

以及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将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变更为由全资子公司实施的议案

》，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铭恒

金属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用于投资新建

“

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该项目已累计使用

超募资金人民币

３，６２４．７８

万元

。

关于投资新建

“

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

”

及其变更事项的公告已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新建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的议案

》，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铭德铝业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

万元用于投资新建

“

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该项目已累计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５７４．００

万元

，

主要用于支付设备采购的预付

款

。

关于投资新建

“

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

”

的公告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

潮资讯网上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案

》，

本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分别于天津市

、

四川省

（

或重庆市

）

及陕西省投资新

建

３

个

“

年产

２０

万平方米节能门窗生产项目

”。

关于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

”

的公告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刊登

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使

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

》

及

《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天津门窗子公司

》

的议案

，

本公司拟终止使用超募资金于四川省

（

或重

庆市

）

及陕西省新建的

２

个节能门窗项目

，

并将拟于天津市新建的节能门窗项目的超募资金使用额度由原人民币

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人民币

４，５００．００

万元

，

并拟在天津市北辰区科技园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天津罗普斯金门窗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实施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由于该投资项目仍在进一步研究

、

考察及论证过程中

，

故尚未投入超募资金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本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其中

：

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０

万元将

用于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铭恒金属

，

补充其

“

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

”

正式投产后所需的流动资金

，

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补

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尚未将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主体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止

，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为人民币

６，９１８．７２

万元

，

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验

证并出具安永华明

（２０１０）

专字第

６０５８９９９７＿Ｂ０２

号专项鉴证报告

。

经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审议通过

，

本公

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６，９１８．７２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关于募集资金置换事项的公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在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铭恒金属和铭德铝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

注

１

：由于本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项目”的投资额度进行了调整，并新增超募资金部分投资人

民币

４

，

２４０

万元，故在上表中对于该项目属于超募资金投资的部份单独进行列示。

注

２

：为尽快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５

万吨铝挤压材建设项目”，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止，本公司已利用银行借款和自有

资金累计预先投入人民币

６

，

９１８．７２

万元，主要用于购建铝挤压生产线、氧化生产线、表面处理生产线以及和生产线相关的辅助配

套设施，并已提前形成挤压产能年产

２．５

万吨和表面处理产能年产

１．２５

万吨。 上述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在本年度形

成的效益如下：

内容

２０１２

年

招股说明书承诺

募投项目整体完

成后目标

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形成的现有产能根据招

股说明书承诺按总产量折

算后目标

产能

（

吨

）

１７

，

８５４．８２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产品销售收入

（

万元

）

３７

，

５７６．８６ １１７

，

６２３．９３ ４２

，

００３．０８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２

，

７５４．７０ ９

，

０５３．３６ ３

，

２３２．９２

销售利润率

７．３３％ ７．７０％ ７．７０％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整体达产，因此其规模效应还未能够充分发挥，故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形成的现有产能

所实现的利润略低于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承诺的项目整体完成后的预期收益。

证券代码：

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2013-014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合理利用闲置资金，提高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整体收益，在确保资金安全及不影响公司经

营资金周转的前提下，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使用合计

１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额度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用于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闲置资金额度总计

１

亿元。 其中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

元；全资子公司苏州铭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恒金属”）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

２

、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

１２

个月）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涉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规定的品种。

３

、投资期限

投资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４

、审批程序

本次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６

、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具体投资活动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必要

时可外聘人员、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对投资品种、止盈止亏等进行研究、论证，提出研究报告。

７

、信息披露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信息，包括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限、收益等，将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披露，并在定期半年报及年报中

予以披露。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拟投资的理财产品品种已限定为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理财产品，且有保本承诺，安全性好，风险较低。

同时公司已制定《理财产品业务管理制度》，对投资理财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核流程、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

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同时公司将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

理制度，严控风险。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１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和保证自有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

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其它事项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违背公司在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时候所做的承诺。

五、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资金充裕，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时

机，阶段性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资金收

益，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有利于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事情。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２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合计

１

亿元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在确保公

司正常经营、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002333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2013-015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

窗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使

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北方地区节能门窗项目实施地点设于天津，并调整其超募资金使用

额度至

４

，

５００

万元，同时终止于西南地区（四川省或重庆市）、中部地区（陕西省）投资新建

２

个节能门窗项目。本次项目的调整经董

事会审议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９２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６

，

２４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３

，

３６２．２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为

４３

，

９６４．２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累计投入

４２

，

２２１．９１

万元，具体项目使用计划及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入

金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额

投入进度

年产

５

万吨铝合金挤压材项目

４３

，

６３８ ３１

，

４８４．３０ ７２．１５％

购置

２８５

亩工业用地

６

，

５３８．８３ ６

，

５３８．８３ １００％

年产

６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

６

，

０００ ３

，

６２４．７８ ６０．４１％

年产

５

万吨铝工业材项目

１２

，

０００ ５７４ ４．７８％

异地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

１０

，

０００ ０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５

，

０００ ０ －

合计

８３

，

１７６．８３ ４２

，

２２１．９１ ５０．７６％

二、本次拟调整项目概况及调整内容

１

、项目概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议案》，并

提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在西南地区（四川省或重庆市）、中部地区（陕西省）、北方地区（天津市或河北省）选择合

适地点投资新建节能门窗项目，其中计划投入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详情可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

截至目前，上述项目均未正式实施，超募资金尚未投入。

２

、调整内容

本次公司将针对前述项目进行调整，调整的内容为：将北方地区“年产

２０

万平方米节能门窗项目”投资地点设于天津，并调整

其超募资金使用额度至

４

，

５００

万元；同时终止拟于四川省（或重庆市）、陕西省投资新建

２

个节能门窗项目，具体情况如下表：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内容

项目地点 生产规模 占地面积 预计总投资

超募资金投

入

节能门窗项

目

四川省

（

或重庆

市

）

年产

２０

万平方

米

３０－５０

亩

９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终止

陕西省

年产

２０

万平方

米

３０－５０

亩

９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终止

天津市

（

或河北

省

）

年产

２０

万平方

米

３０－５０

亩

９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项目地点

：

天津

超募资金投入

：

４

，

５００

万元

三、本次项目调整的原因

１

、自公司规划异地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以来，截止目前除了北方地区（天津），公司尚未与其它地区当地政府就公司拟新建

项目用地达成一致意向。考虑到上述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规划至今已有一年，且未来投资时点不确定性较大，公司拟终止前述项目

中未有实质性进展的部分，即终止拟于西南地区（四川省或重庆市）、中部地区（陕西省）新建

２

个节能门窗项目的规划。

２

、目前公司已与天津地区当地政府就公司拟新建项目用地达成一致意向。 为加快推动天津节能门窗项目建设，以及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投资新建天津节能门窗项目的超募资金使用额度由

３

，

０００

万元调整至

４

，

５００

万元，项目资金不足部

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

四、项目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此次将北方地区“年产

２０

万平方米节能门窗项目”投资地点设于天津，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和项目投资规划，调整其超

募资金使用额度旨在保证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其他募集资金项目产生影响。

２

、公司此次终止四川省（或重庆市）、陕西省投资新建

２

个节能门窗项目，是根据项目投资进展实际状况做出的决定，不会对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任何影响。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上述因项目终止而闲置的超募资金进行合理、合规的后续安排，

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就公司项目调整的核查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调整天津节能门窗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额度和终止使用超募资金于四川省（或重庆市）、陕西省投资新建

２

个

节能门窗项目是基于对项目实施客观环境和可行性进行充分了解后进行决策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投资风

险，同时给予公司管理层充分的时间循序渐进完成公司战略部署，促进公司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未

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投资项目的调整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调整上述投资项目，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调整天津节能门窗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额度和终止使用超募资金于四川省（或重庆市）、陕西省投资新建

２

个

节能门窗项目是基于对项目推进过程的实际状况充分了解后做出的决策，该次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发生，我们同意公司调整上述投资项目，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考虑到异地新建项目周期长、不确定性因素多，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罗普斯金本次对使用

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进行调整，增加天津节能门窗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额度，并终止于四川省（或重庆市）、陕西

省投资新建

２

个节能门窗项目。 上述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尚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规定，且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保荐机构同意罗普斯金本次对使用超募资金投资新建

３

个节能门窗项目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９日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吴明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俞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０３，４３６，５７３．６９ ２１６，９２１，９９９．４５ －６．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３，９５８，０７８．３６ １５，９３３，８２３．８７ －１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

元

）

１４，１０６，９３２．８１ １５，８３４，１０２．５５ －１０．９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０５６，８６０．３１ －３，３２２，６９３．０７ －２５２．１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０６ 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０６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７％ １．２６％ －０．１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４６４，２２９，７１８．０８ １，４５１，３０２，５８９．０４ ０．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３１３，２２７，８５０．６９ １，３０６，４１５，０６４．３３ ０．５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２５，３３１．８８

处理报废固定资产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３３２，５５０．５７

政府节能专项扶持资金等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４７９，４００．００

期货交易损失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３，３２６．８６

合计

－１４８，８５４．４５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１，８９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普斯金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６９．９６％ １７６，４９４，０８０

钱芳 境内自然人

４．６７％ １１，７８５，９２０ ８，８３９，４４０

湖南创发置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 ７５０，０００

挪威中央银行 境外法人

０．２９％ ７１９，９３８

黄书康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５６９，６００

袁振方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１％ ２７０，０００

陈笑笑 境内自然人

０．１％ ２５８，０００

杜燕 境内自然人

０．１％ ２５０，０００

范新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９％ ２３７，７２９

陈效文 境内自然人

０．０８％ ２００，６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

１７６，４９４，０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钱芳

２，９４６，４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湖南创发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挪威中央银行

７１９，９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黄书康

５６９，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袁振方

２７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笑笑

２５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杜燕

２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范新云

２３７，７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陈效文

２００，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就本公司所知晓的范围内

，

公司发起人股东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

、

钱芳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

属于一致行动人

，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及其与发起人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分析

１

、交易性金融负债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３５．７７

万元，主要系本集团确认期货持仓浮动盈亏所致。

２

、应付票据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减少

５５．８３％

，主要系本集团上期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支付所致。

３

、应付职工薪酬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减少

４５．２１％

，主要系本集团支付上年年终奖所致。

４

、其他应付款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１８６．６４％

，主要系本集团新厂项目应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分析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５．５５％

，主要系本集团城建税及地方教育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２

、销售费用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５．７４％

，主要系本集团销售人员薪资费用较上年有所增加所致。

３

、财务费用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９０．８８

万元，主要系本集团确认的存款利息减少所致。

４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４．８９

万元，主要系本集团确认期货持仓浮动盈亏所致。

５

、营业外收入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０７．９２％

，主要系本集团本期收到政府扶助资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分析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８３７．９６

万元，，主要系本集团本期控制库存采购量减少

所致。

２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８４．２１％

， 主要系本集团上期收到工程招标保证金所

致。

３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３．２４％

，主要系本集团上期支付

工程款及为新厂项目新购场地使用权所致。

４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８７．１３％

， 主要系本集团上期退回工程招标保证金所

致。

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８７６．８１

万元，主要系本集团上期新厂项目新购场地使

用权所致。

６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７１４．５３

万元，主要系本集团取消股权激励退回股权激

励认购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整体搬迁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１

），为配合城市

建设，拟将公司位于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３１

号的老厂区（约

３１０

亩）整体搬迁至相城区黄埭镇西塘街路以西、太东路以南区

域，具体搬迁补偿协议待调查评估再行协商签订。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事宜尚未有实质性进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老厂区拟整体搬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关于

公司整体搬迁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５１）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罗普斯

金控股有限公司

、

间接控股股东铭

富控股有限公司

、

实际控制人吴明

福及其女儿吴如

珮

、

吴庭嘉

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在本次发行

前已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１２

日 三十六个月

报告期内履行完

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罗普斯

金控股有限公司

、

间接控股股东铭

富控股有限公司

、

实际控制人吴明

福及其女儿吴如

珮

、

吴庭嘉

避免同业竞争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１２

日

至本人或本公司

不再成为发行人

主要股东或作为

对发行人拥有控

制权的关联方为

止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出

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中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０％

至

２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３，８４６

至

４，６１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３，８４５．６４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无重大变动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股东或关联

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

万

元

）

报告期新增

占用金额

（

万

元

）

报告期偿还

总金额

（

万

元

）

期末数

（

万

元

）

预计偿还方

式

预计偿还金

额

（

万元

）

预计偿还时

间

（

月份

）

合计

０ ０ ０ ０ －－ ０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 ０％

六、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

数量

（

股

）

期初持股

比例

（％）

期末持股

数量

（

股

）

期末持股

比例

（％）

期末账面

值

（

元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其他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